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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修改、增加提案的情况。 ；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决议的情况；

3、本次股东大会公司对中小投资者的表决进行单独计票。 中小投资者是指以下股东

以外的其他股东：（1）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2）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

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

二、会议的召开情况

1、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股权登记日：2015年04月22日

3、会议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 2015年04月28日下午1：30

网络投票时间：2015年04月27日至2015年04月28日

（1）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

为2015年4月28日上午9:30�—11:30，下午13:00—至15:00；

（2）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5年4月27日下午15:00�至2015年4月

28日下午15:00的任意时间。

4、会议地点：公司四层会议室（北京市海淀区东北旺西路8号5号楼汉王大厦）

5、会议主持人：刘迎建董事长

6、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7、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以及参与表决股东人数均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相

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表）共10人，代表公司股份数为89,641,217�股，占公

司股份总数的41.8683%。 其中：出席现场投票的股东（或股东代表）9人，代表公司股份数

为89,623,017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41.8598%�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人，代表公司股份

数为18,20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0085％。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董事会秘书和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四、 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会议以逐项审议、记名投票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审议通过《审议<公司2014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的股份89,641,217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

反对的股份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的股份0股，占出席本次会

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36,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

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2、审议通过《审议<201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的股份89,641,217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

反对的股份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的股份0股，占出席本次会

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36,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

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3、审议通过《审议<201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的股份89,641,217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

反对的股份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的股份0股，占出席本次会

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36,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

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4、审议通过《审议<2015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的股份89,641,217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

反对的股份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的股份0股，占出席本次会

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36,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

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5、审议通过《审议<2014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的股份89,641,217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

反对的股份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的股份0股，占出席本次会

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36,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

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6、审议通过《审议关于续聘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的股份89,641,217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

反对的股份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的股份0股，占出席本次会

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36,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

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7、审议通过《审议公司董事2014年度薪酬（津贴）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的股份89,641,217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

反对的股份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的股份0股，占出席本次会

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36,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

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8、审议通过《审议<201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的股份89,641,217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

反对的股份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的股份0股，占出席本次会

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36,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

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9、审议通过《审议公司监事2014年度薪酬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的股份89,641,217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

反对的股份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的股份0股，占出席本次会

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36,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

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10、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10.1�审议通过关于提名刘迎建先生担任第四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 同意的股份89,623,017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97%；反对的股份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的股份0股，占

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17,8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

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9.4444%；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10.2�审议通过关于提名姚刚先生担任第四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 同意的股份89,623,017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97%；反对的股份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的股份0股，占

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17,8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

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9.4444%；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10.3审议通过关于提名徐冬坚先生担任第四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 同意的股份89,623,017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97%；反对的股份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的股份0股，占

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17,8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

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9.4444%；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10.4审议通过关于提名蒋磊先生担任第四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 同意的股份89,623,017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97%；反对的股份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的股份0股，占

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17,8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

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9.4444%；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10.5审议通过关于提名朱德永先生担任第四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 同意的股份89,623,017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97%；反对的股份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的股份0股，占

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17,8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

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9.4444%；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10.6审议通过关于提名刘秋童先生担任第四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 同意的股份89,623,017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97%；反对的股份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的股份0股，占

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17,8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

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9.4444%；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10.7审议通过关于提名鲁桂华先生担任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 同意的股份89,623,017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97%；反对的股份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的股份0股，占

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17,8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

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9.4444%；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10.8审议通过关于提名王璞先生担任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 同意的股份89,623,017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97%；反对的股份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的股份0股，占

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17,8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

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9.4444%；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10.9审议通过关于提名张利国先生担任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 同意的股份89,623,017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97%；反对的股份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的股份0股，占

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17,8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

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9.4444%；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11、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11.1�审议通过关于提名王超英女士担任第四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 同意的股份89,623,017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97%；反对的股份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的股份0股，占

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17,8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

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9.4444%；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11.2�审议通过关于提名江婧女士担任第四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 同意的股份89,623,017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97%；反对的股份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的股份0股，占

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17,8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

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9.4444%；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12、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薪酬（津贴）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的股份89,641,217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

反对的股份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的股份0股，占出席本次会

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36,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

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13、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监事薪酬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的股份89,641,217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

反对的股份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的股份0股，占出席本次会

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36,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

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五、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 独立董事鲁桂华先生代表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进行了述

职。 公司 《2014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全文已于2015年3月31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六、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委派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

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以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现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

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七、备查文件

1、汉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汉王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2014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汉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4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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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地点等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15年4月28日15:00开始；

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15年4月28日9:30-11:30，13:

00-15:00；

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的时间为2015年4月27日15:00至2015年4月28日15:00期

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青秀区金浦路33号港务大厦 32层

第2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黄葆源副董事长主持现场会议。 会议的各项程序

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的要求。

2、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和股东授权代表共19人，代表751,242,627股，占公司

股权登记日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2774%。

其中，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4人， 代表股份750,398,400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90.1759％。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5人， 代表股份844,227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1015％。

3、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股东大会；国浩律师（南宁）事务所律师岳

秋莎、李长嘉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二、议案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记名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逐项审议表决了以下议

案：

1、《关于2014年度财务决算及2015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以普通决议通过。 同意751,160,40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891％； 反对54,524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73％； 弃权27,7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6,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37％。

2、《关于2014年度利润分配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议案》；

表决结果：以普通决议通过。 同意751,160,40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891％；反对82,22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09％；弃权0股。

单独或合计持股 5%以下股东（以下简称：中小股东）投票结果：同意3,107,144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4219％；反对82,22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2.5781％；弃权0股。

3、《关于2015年度债务性融资计划的议案》；

表决结果：以普通决议通过。 同意751,160,40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891％； 反对55,524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74％； 弃权26,7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6,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36％。

4、《关于2015年度续聘瑞华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财务报告审计机构和内部控制审

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以普通决议通过。 同意751,160,40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891％； 反对54,524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73％； 弃权27,7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6,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37％。

中小股东投票结果：同意3,107,14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4219％；

反对54,52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7096％；弃权27,7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26,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8685％。

5、《2014年年度报告全文和摘要》；

表决结果：以普通决议通过。 同意751,160,40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891％； 反对55,524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74％； 弃权26,7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6,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36％。

6、《201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以普通决议通过。 同意751,160,40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891％； 反对54,524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73％； 弃权27,7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6,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37％。

7、《201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以普通决议通过。 同意751,160,40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891％； 反对54,524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73％； 弃权27,7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6,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37％。

8、《关于预计201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方广西北部湾国际港务集团有限公司和防城港务集团有

限公司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 以普通决议通过。 同意3,107,144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7.4219％； 反对55,524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7409％； 弃权26,7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6,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8372％。

中小股东投票结果：同意3,107,14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4219％；

反对55,52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7409％；弃权26,7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26,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8372％。

9、《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以普通决议通过。 同意751,160,40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891％； 反对54,524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73％； 弃权27,7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6,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37％。

10、《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以普通决议通过。 同意751,160,40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891％； 反对54,524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73％； 弃权27,7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6,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37％。

11、《关于修订<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以普通决议通过。 同意751,160,40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891％； 反对54,524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73％； 弃权27,7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6,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37％。

12、《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以普通决议通过。 同意751,160,40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891％； 反对54,524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73％； 弃权27,7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6,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37％。

13、《关于制订<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以普通决议通过。 同意751,160,40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891％； 反对54,524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73％； 弃权27,7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6,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37％。

14、《关于选举董事的议案》

本次选举采取累积投票方式进行， 邹志卫、 莫怒2人当选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

（非独立董事）。 得票情况如下表所示：

序号 董事候选人 同意票数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1 邹志卫 750,399,400 99.89%

2 莫怒 750,399,401 99.89%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国浩律师（南宁）事务所律师岳秋莎、李长嘉出具了法律意见，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

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会议记录、股东表决票、国浩律师（南宁）事务所法律意

见等。

北部湾港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4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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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重要内容提示

1.本次会议上无增加、变更和否决提案的情况。

2.本次会议采取现场会议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3.为尊重中小投资者利益，提高中小投资者对公司股东大会决议的重大事项的参与度，本次股东

大会审议影响中小投资者利益的重大事项时对中小投资者的表决单独计票， 中小投资者指单独或者

合计持有本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且不包括持有公司股份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

人员。

二、会议召开情况

（一）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5年4月28日（星期二）下午13:30；

网络投票时间：2015年4月27日—2015年4月28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5年4月28日上午9:30至

11:30，下午13:00至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5年4月27日

下午15:00—2015年4月28日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二）会议召开地点：郴州市苏仙区白露塘镇福城大道1号郴州市金贵银业股份有限公司二楼会

议室；

（三）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五）会议主持人：由于公司董事长曹永贵先生出差，经由公司半数以上董事共同推举，由公司董

事总经理曹永德先生主持会议；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

章程》的规定，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196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101，008，024股，占公司总

股本的44.1495%� 。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共11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 99,499,261股。 占公

司股份总数的43.49� %；

3、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185人，代表股份1,508,763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6595%。

4、参加投票的中小股东（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参加投票的中小股东（代理人）共187人，代表股份9,264,333�股，占公司股份总数

的4.0497%。

5、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委托的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三、议案审议及表决情况

1、《关于审议201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00,913,82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99.9067%；反对33,

7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 0.0334%；弃权60,5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

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 0.0599%。 该议案获得通过。

其中，出席会议的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持有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为9,264,333股， 投票表决情况为： 同意 9,170,133股， 占该等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9832%；反对33,700股，占该等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638� %；弃权60,500� 股，占该等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6530� %。

2、《关于审议201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00,954,52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99.9470%；反对33,

7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0.0334%；弃权19,8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

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0.0196%。 该议案获得通过。

其中，出席会议的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持有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为9,264,333股， 投票表决情况为： 同意9,210,833股， 占该等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4225%；反对33,700股，占该等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638� %；弃权19,800股，占该等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2137� %。

3、《关于审议201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00,913,82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99.9067%；反对33,

7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 0.0334%；弃权60,5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

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 0.0599%。 该议案获得通过。

其中，出席会议的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持有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为9,264,333股， 投票表决情况为： 同意 9,170,133股， 占该等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9832%；反对33,700股，占该等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638� %；弃权60,500� 股，占该等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6530� %。

4、《关于审议公司2014年度财务决算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00,913,82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99.9067%；反对33,

7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 0.0334%；弃权60,5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

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 0.0599%。 该议案获得通过。

其中，出席会议的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持有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为9,264,333股， 投票表决情况为： 同意 9,170,133股， 占该等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9832%；反对33,700股，占该等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638� %；弃权60,500� 股，占该等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6530� %。

5、《关于审议公司201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100,959,524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99.9520%； 反对

78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 0.0077%；弃权40,7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

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0.0403%。 该议案获得通过。

其中，出席会议的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持有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为9,264,333股，投票表决情况为：同意9,215,833股，占该等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765�

%；反对7,800股，占该等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42%；弃权40,700股，占该等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4393%。

6、《关于续聘公司201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00,913,82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99.9067%；反对74,

4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 0.0737%；弃权19,8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

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0.0196%。 该议案获得通过。

其中，出席会议的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持有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为9,264,333股， 投票表决情况为： 同意 9,170,133股， 占该等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9832%；反对74,400股，占该等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031� %；弃权19,800� 股，占该等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2137%。

7、《关于授权办理相关融资事宜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100,930,224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99.9230%； 反对

95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0.0094� %；弃权68,3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

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0.0676� %。 该议案获得通过。

其中，出席会议的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持有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为9,264,333股，投票表决情况为：同意9,186,533股，占该等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602�

%；反对9500股，占该等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26%；弃权68,300股，占该等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7372%。

8、《关于审议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0093192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99.9247%；反对563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0.0557%；弃权19,8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

决权的股份总数的0.0196%。 该议案获得通过。

其中，出席会议的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持有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为9,264,333股， 投票表决情况为： 同意9,188,233股， 占该等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1786%；反对56,300股，占该等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077%；弃权19,800股，占该等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2137%。

9、《关于审议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00,913,82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99.9067%；反对74,

4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 0.0737%；弃权19,8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

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0.0196%。 该议案获得通过。

其中，出席会议的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持有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为9,264,333股， 投票表决情况为： 同意 9,170,133股， 占该等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9832%；反对74,400股，占该等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031� %；弃权19,800� 股，占该等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2137%。

五、律师见证情况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湖南省启元律师事务所

（二）见证律师：刘中明、陈金山

（三）结论性意见：综上所述，本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

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会

议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一）郴州市金贵银业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二）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郴州市金贵银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4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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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基烯碳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风险提示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因为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审核进度的需要，公司于2015年4月10日披露了《2014年

年度业绩快报》，在未考虑长期股权投资及商誉减值因素的情况下，预计2014年度公司

营业收入177,457.76万元，营业利润6,274.57万元，利润总额5,999.38万元，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4,816.29万元，总资产407,163.72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

者权益166,929.65万元，此公告所载2014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

目前经会计师事务所初步审计，现预计公司2014年度净利润出现较大亏损，具体财

务数据以公司披露的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2014年度财务报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

意投资风险。

公司董事会对2014年度业绩快报预计不够全面，造成差距较大，向广大投资者致以

诚挚的歉意，敬请广大投资者谅解。 公司将在以后的工作中进一步加强会计核算工作，以

及与相关机构沟通，防止类似情况的发生。

本公司郑重提示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银基烯碳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0一五年四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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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基烯碳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09

年公司债券可能被实行风险警示的

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关于公司经营业绩情况

根据银基烯碳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在2015年4月28日披露的风

险提示公告中，预计2014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负值（具体财务数据以公

司披露的2014年年度报告为准）。

二、关于公司债券可能被实行风险警示的提示

如公司2014年度经审计的净利润为负值，公司将亏损。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2014年6月17日发布的《关于对公司债券交易实行风险警示等

相关事项的通知》的有关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将在公司2014年年度报告披露之日对公

司2009年11月发行的5.5亿元公司债券（债券简称：09银基债，债券代码：112014）停牌一

天，自复牌之日起，深圳证券交易所将对公司债券交易实行风险警示。

三、发行人接受投资者咨询的主要方式

联系人：孙家庆、戴子凡

电话：024-22903598

传真：024-22921377

电子邮箱：xtxc@ene-carbon.com

四、其他相关说明

公司2014年年度报告的预约披露日期为2015年4月30日，本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

体为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及《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公司所有信息均

以在上述指定媒体披露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银基烯碳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0一五年四月二十八日

关于烯碳新材与丽港稀土

纠纷事项的说明

近日，公司公告了解除对丽港稀土的《增资协议》，某媒体在未经银基烯碳新材料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烯碳新材” 或“本公司” ）核实的情况下，对本公司与丽港稀土

合作纠纷事宜进行了不实报道，公司特此说明如下：

一、向丽港稀土投资2亿元用于稀土固体废渣回收项目建设。

2012年底，本公司与连云港市丽港稀土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称“丽港稀土” 或“目标

公司” ）原股东李斌、李普沛、狄建廷签署《增资合同》，向丽港稀土增资2亿元人民币，占

其增资后40%股权， 增投资金专项用于稀土固体废渣回收再利用生产线技术改造项目

（以下统称“增资项目” ）。

增资背景，该项目基于中科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的“提钍” 技术，当时稀土余热未

消，但政府管控趋严，该项目另辟蹊径投入稀土行业，而且属于环保政策鼓励项目。

保障措施，本公司采取了必要的保障措施，包括：（1）在《增资合同》中明确约定投

资用途和项目进度安排，并增加了本公司有权单方面解约的若干保护条款；（2）要求目

标公司原股东（占增资后目标公司60%股权）对目标公司未来三年业绩作出承诺保证；

（3）在投后管理中还特别加强了对资金使用的监管。

二、投资完成后增资项目未获实施

按《增资合同》约定，原股东关于项目进度作出的陈述及保证为：目标公司应于合同

签署之日起三个月内完成增资项目一期的立项、土地征用和环境评价的工作。 但该项目

实际未能按计划实施。

为了控制可能发生的投资合作风险，本公司采取加强资金监管的方式，双方由此产

生一些摩擦，但双方出于善意合作的出发点，总体上能够通过协商解决。

由于增资项目最终没有实施，丽港稀土经营效益明显不佳，造成收购完成后第一年

没有实现承诺业绩。期间丽港稀土原股东方面多次提出培育新的增长点。基于维护合作、

最大化保障投资收益的考虑，本公司耐心等待培育新的增长点。

三、纠纷及应对措施

自2014年底开始，丽港稀土原股东开始提出各种理由制造纠纷，单方面要求本公司

给予其巨额资金。

在宏观经济下行、政府对稀土行业严格管控，行情持续走弱的大背景下，丽港稀土现

有业务经营困难，原计划投资项目无法开展，业绩惨淡，年底无法完成对上市公司的业绩

承诺。 在此背景下，原股东已决意放弃与本公司正常合作，转而向本公司要钱，并利用本

公司定增过程中的静默敏感期，采取闹事捣乱的方式，达到商业恐吓目的。

其对外散布的有关本公司各种消息，均未经本公司核实，为捏造事实、恶意曲解、造

谣诽谤。 其所谓的上市公司出资不实的说法根本不成立，有关增资款全部经过验资入账；

其所谓的上市公司占用资金的说法， 实为恶意曲解双方约定的资金监管及正常资金往

来；其所谓的债权债务在集团内部账目划转，实则对配合调整债务，实施债权融资的合法

财务处理的故意歪曲。

针对具体内容，本公司已经通过律师函方式予以正面回应，并保留追究其法律后果

的权利。涉及到需要披露的内容，本公司将及时、准确、完整地予以信息披露。涉及到诉讼

事项，公司将严格遵从法制原则，信息披露不被恶意取证所利用，保护上市公司及全体股

东利益。

对于此纠纷资产，公司已经处置转让，公司于2015年4月16日与辽宁融川融资租赁股

份有限公司签署《资产包转让协议》，转让丽港稀土相关资产包予对方公司，可收回相应

对价20,618.45万元。

四、对上市公司的影响和总结

在丽港稀土纠纷事件中，双方从合作演变为纠纷，直至剥离处置，上市公司始终在尽

力维护合作关系，最大限度降低损失，最终能够收回投资成本，避免了直接投资损失。 截

至目前，该资产包已进入正常处置程序，完成转让后，丽港稀土纠纷该事件将不会对上市

公司造成直接损失。 但本公司在本事件中吸取了经验教训，将更加审慎处理今后的其他

投资合作事宜。

1、合作风险：上市公司转型难免要走对外开放合作之路，由此产生相应的合作风险。

对于有关合作事项及风险，上市公司将继续如实披露，提请投资者关注；同时上市公司将

对合作风险提前设置更为充足的防范措施和不利情形下的处置措施。

2、纠纷应对：商业纠纷难以避免，上市公司将继续加强法务实力及危机处理能力，发

生危机时积极应对，合理合法采取措施，妥善解决。

本公司再次声明，与丽港稀土及其原股东已经解除合作关系，并正在纠纷之中，其任

何提及本公司的信息，本公司不予确认，请广大投资者以本公司正式披露信息为准。

银基烯碳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4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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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任何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连续三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达到20%,属于股票

交易异常波动。

经本公司自查并向控股股东征询，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一、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截至2015年4月28日，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连续三个交易日（2015年4月24日、2015

年4月27日、2015年4月28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达到20%。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

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1、公司于2015年4月24日披露了《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大资产重组事

项获得中国证监会并购重组委审核通过暨公司股票复牌公告》。 目前，该重组事项已经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无条件审核通过，但公司尚未收

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正式核准文件。

2、经核实，目前公司一切生产经营正常，除上述已披露的重大资产购买并发行优先

股募集配套资金事项外，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未来三个月内公司不存在

其他涉及本公司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包括但不限于重大资产重组、发行股份、上

市公司收购、债务重组、业务重组、资产剥离和资产注入等重大事项。

3、经向公司控股股东中国电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电建集团” ）征询，除

上述已披露的重大资产购买并发行优先股募集配套资金事项外，未来三个月内控股股东

不存在其他涉及本公司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包括但不限于重大资产重组、发行

股份、上市公司收购、债务重组、业务重组、资产剥离和资产注入等重大事项。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的声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除前述已披露的重大资产购买并发行优先股募集配套资金事项

外，本公司没有任何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

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上海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

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

四、风险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于2014年9月28日审议通过了《中国电建重大资产购买并发行优先股

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及相关议案。 目前，该重组事项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无条件审核通过，但公司尚未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的正式核准文件。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为本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为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报刊，本公司发

布的信息以在上述网站或指定报刊刊登的公告为准。

特此公告。

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五年四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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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海集装箱运输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公司股票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

●经本公司自查，并向本公司控股股东———中国海运（集团）总公司（以下简称“中

国海运” ）发函询证，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本公司股票交易在2015年4月24日、2015年4月27日和2015年4月28日连续三个交

易日内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

关规定，已构成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本公司董事会就公司股票出现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进行了自查，并向本公司控股股

东中国海运（集团）总公司发函询证，确认本公司目前生产经营一切正常，不存在影响本

公司股票交易价格异常波动的重大事宜。 本公司、本公司控股股东不存在应披露而未

披露的重大信息，包括但不限于重大资产重组、发行股份、上市公司收购、债务重组、业务

重组、资产剥离和资产注入等重大事项。 本公司、本公司控股股东承诺，未来三个月内不

会策划上述重大事项。

针对2015年4月16日有媒体报道称，“四大航运央企中国远洋、中海集运、中外运长

航集团、招商局集团整合预期强烈”的传闻，本公司已于4月17日刊发了澄清公告（公告

编号2015-010）。 截至目前，本公司控股股东和本公司均未得到来自于任何政府部门有

关上述传闻的书面或口头信息；本公司控股股东和本公司均未向任何部门和企业表示过

此类意向。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的声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本公司没有任何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

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

悉本公司有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

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

四、风险提示

本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有关本公司的信息以本公司正式披露的公告信息为

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海集装箱运输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五年四月二十八日


